交通运输领域行政执法音像记录事项清单

一、制定依据与原则
根据《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6号）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关于执法全过程记录的要求，对查封、扣押的现场执法活动和执法办案场所，应当进行全程音像记录。各执法单位应当根据执法职责和法定程序、执法类别，编制音像记录事项清单和执法行为用语指引，明确音像记录事项、标准和程序，对音像记录进行规范。
本清单涉及的执法类别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四大类。记录类别分为场景类、确认类、入户类、约谈类等。因记录设备配发原因导致未实现全过程记录或实现不全面，但有必要运用音像设备记录的环节，在备注中标明。
二、行政许可环节音像记录事项
	序号
	执法类别 
	执法环节
	执法事项 
	记录内容
	记录载体
	记录场所
	记录要求

	1
	 行政许可
	 受理环节
	接受受理材料
	记录申请人申请，执法服务人员接收、当场更正、告知补正、审查受理等全过程 
	音视频监控设备、执法记录仪
	业务大厅/受理场所 
	全程记录


	2
	 行政许可
	审查决定环节
	行政许可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当面口头陈述、申辩
	记录行政许可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陈述、申辩全过程 
	录音机、摄像机、执法记录仪
	陈述申辩场所 
	全程记录


	3
	 行政许可
	审查决定环节
	行政许可专家评审
	记录专家评审全过程
	摄像机、视频监控设备
	专家评审场所
	全程记录


	4
	 行政许可
	审查决定环节
	行政许可事项现场核查
	记录根据需要开展实地核查的全过程；包括记录执法人员出示证件、权利义务告知情况、实地核查现场情况、制作现场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签字确认等过程内容
	执法记录仪、照相机 
	现场核查场所 
	全程记录

	5
	 行政许可
	审查决定环节
	行政许可听证会
	记录听证全过程；包括记录听证的时间、地点、人员等基本情况，听证的整个过程，听证参加人签字确认等过程内容
	视频监控设备、执法记录仪
	听证会现场
	全程记录



三、行政处罚环节音像记录事项

	序号
	执法类别
	执法环节
	执法事项
	记录内容 
	记录载体
	记录场所
	记录要求

	1
	行政处罚
	现场检查环节
	现场检查
	对进入检查场所、表明身份、出示执法证件、实地核查过程、调查询问过程、调取证据资料、证人证言采集和当事人拒绝检查的各个环节进行全过程记录
	执法记录仪
	检查场所现场
	全程记录

	2
	行政处罚
	调查取证环节
	调查取证
	记录调查取证现场情况的全过程；包括记录执法人员出示证件、权利义务告知情况、询问过程、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被询问人签字确认等过程内容 
	执法记录仪、视频监控设备
	调查取证场所、询问场所
	全程记录

	3
	行政处罚
	调查取证环节 
	先行登记保存
	对现场登记保存的证据物品编号、名称、规格（型号）或者地址、单位、数量或者面积和执行情况进行全过程记录
	照相机、执法记录仪
	取证现场
	全程记录

	4
	行政处罚
	调查取证环节
	当事人不配合调查的 
	对进入调查取证场所、表明身份、出示执法证件、当事人拒绝接受检查的全过程进行记录
	执法记录仪
	执法现场
	全程记录

	5
	行政处罚
	审查决定环节
	陈述、申辩 
	记录当事人陈述申辩全过程；包括记录当事人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执法人员制作笔录及双方签字确认等过程内容
	执法记录仪、视频监控设备 
	陈述申辩场所
	全程记录

	6
	行政处罚
	审查决定环节
	行政处罚听证会
	记录听证全过程；包括记录听证的时间、地点、人员等基本情况，听证的整个过程，听证参加人签字确认等过程内容
	执法记录仪、视频监控设备 
	听证会现场 
	全程记录

	7
	行政处罚
	执行环节
	简易处罚程序
	记录现场调查、收集证据、告知、陈述申辩、处罚和文书送达的全过程 
	执法记录仪
	执法现场
	全程记录

	8
	行政处罚
	执行环节
	 对责令改正情况的现场核查
	对改正的情况进行全过程记录
	照相机、执法记录仪 
	核查现场
	全程记录

	9
	行政处罚
	执行环节
	 逾期催告后当事人口头陈述、申辩
	记录逾期催告后当事人口头陈述、申辩全过程
	执法记录仪
	陈述申辩场所
	全程记录





四、行政强制环节音像记录事项
	序号 
	执法类别
	执法环节
	执法事项
	记录内容
	记录载体
	记录场所
	记录要求

	1
	行政强制
	强制措施
	查封场所、设施或财物
	记录查封执法的全过程；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查封时间、地点和过程、查封物品的清点情况进行记录
	照相机、执法记录仪
	查封现场
	全程记录

	2
	行政强制
	强制措施
	扣押财物
	对表明执法人员身份，向当事人现场宣读实施扣押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进行记录；对强制措施的当事人、实施时间、地点和过程进行记录；对扣押的资料和物品的清点情况进行记录 
	照相机、执法记录仪
	扣押现场
	全程记录

	3
	行政强制
	强制措施
	强制拆除
	记录强制拆除全过程
	执法记录仪、摄像机
	执法现场
	全程记录

	4
	行政强制
	强制执行
	代履行
	记录代履行全过程
	执法记录仪、摄像机
	执法现场
	全程记录

	5
	行政强制
	强制措施
	扣留、暂扣现场执行
	记录扣留、暂扣行政强制措施的全过程
	执法记录仪 
	执法现场
	全程记录

	6
	行政强制
	强制执行
	代为补种的申请
	记录当事人申请代为补种的全过程
	音视频监控设备 
	业务大厅或申请场所 
	全程记录

	7
	行政强制
	行政强制措施
	紧急情况当场实施强制措施
	记录紧急情况下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全过程（包括事后补办手续情况）
	执法记录仪
	执法现场
	全程记录




五、行政检查环节音像记录事项
	序号
	执法类别
	执法环节
	执法事项
	记录内容
	记录载体
	记录场所 
	记录要求

	1
	行政检查 
	双随机抽取
	双随机抽取过程
	对抽查检查对象和随机抽取执法检查人员的全过程进行记录
	摄像机、视频监控设备
	随机抽取现场
	全程记录

	2
	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实施检查 
	记录实施现场检查的全过程，包括记录执法人员出示证件、权利义务告知情况、检查的地点、检查的内容、制作现场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签字确认等过程内容
	执法记录仪
	检查现场
	全程记录

	3
	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当事人拒绝、阻碍或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检查 
	记录当事人拒绝、阻碍依法检查情况的全过程；包括记录当事人拒绝、阻碍依法检查情况发生的时间、地点、人员情况，当事人拒绝、阻碍的语言、行为情况，执法人员的处置情况等过程内容 
	执法记录仪
	检查现场
	全程记录

	4
	行政检查 
	日常巡查
	运输车辆检查
	记录执法人员着装、出示证件、告知检查事由、检查车辆及驾驶员资质、查处违法行为的全过程 
	执法记录仪
	执法现场
	全程记录




六、文书送达环节音像记录事项
	序号
	执法类别
	执法环节
	执法事项
	记录内容 
	记录载体
	记录场所 
	记录要求

	1
	送达执行
	现场送达
	当面送达文书
	记录送达全过程；包括记录送达时间、地点、受送达人签收等
	执法记录仪、视频监控设备
	办公场所/送达地点
	全程记录


	2
	送达执行
	 留置送达
	留置送达文书
	在送达回执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字或者盖章，将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全过程进行记录
	执法记录仪、摄像机
	送达现场
	全程记录


	3
	送达执行
	邮寄送达
	邮寄送达文书
	对交寄物品、交寄时间和送达结果等进行音像记录
	照相机、摄像机、执法记录仪
	邮寄场所
	记录关键环节


	4
	送达执行
	公告送达
	 公告送达文书 
	对发布公告的报纸、发布公告的网站等送达凭证进行记录 
	照相机
	办公场所
	记录结果凭证



七、其他应当进行音像记录的情形
	序号 
	执法类别
	执法环节 
	执法事项 
	记录内容
	记录载体
	 记录场所
	记录要求


	1
	 综合
	现场执法
	涉及人身自由、生命健康、重大财产权益的现场执法活动
	对现场执法人员出示证件、权利义务告知情况、执法全过程进行记录；对涉及人身自由、生命健康、重大财产权益的执法办案过程进行记录 
	执法记录仪、视频监控设备
	执法办案场所
	全程记录

	2
	 综合
	现场执法
	容易引发争议的执法过程
	对执法人员认为容易引起执法争议的环节进行记录，包括但不限于现场勘验、证据提取、告知权利等环节
	执法记录仪
	执法场所 
	全程记录


	3
	 综合
	现场执法
	执法人员认为有必要记录的其他事项
	对执法人员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判断需要进行音像记录的执法环节进行记录
	执法记录仪
	执法场所 
	适时记录

	4
	 综合
	执法办案过程
	 执法办案场所的执法活动
	对执法办案场所进行的调查询问、证据登记保存、行政处罚告知等执法活动进行记录
	执法记录仪、视频监控设备
	执法办案场所
	全程记录




八、使用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一）记录载体类型
· 执法记录仪：适用于现场执法、检查、调查取证、送达等移动执法场景
· 音视频监控设备：适用于固定场所（如业务大厅、询问室、听证室等）的执法记录
· 照相机：适用于证据固定、现场拍照、结果凭证记录
· 摄像机：适用于听证会、专家评审等需要高质量音像记录的场合
· 录音机：适用于陈述申辩等需要重点记录声音信息的场合
（二）记录要求
1. 全过程记录：对清单中“全程记录”标注的事项，执法人员应当自进入执法现场时开启音像记录设备，至执法活动结束时关闭，确保记录内容连续、完整。
2. 及时提取与保存：音像记录制作完成后，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提取、备份和归档工作。
3. 信息标注：拍摄的照片和录音录像等资料，应当注明地点、摄（录）制人姓名和身份等信息。
4. 设备检查：现场执法前，应当对音像记录设备的电量、存储空间等进行检查，确保正常使用。
5. 特殊情形处理：在使用音像记录设备过程中，因天气情况、设备故障等客观原因无法进行音像记录的，应当在执法活动结束后制作书面说明，归入执法案卷。
（三）记录类别说明
· 场景类：对执法活动全过程场景进行记录
· 确认类：对执法环节结果（如签名确认、送达凭证等）进行记录确认
· 入户类：需要进入当事人家中或其他特定场所进行记录
· 约谈类：对约谈、调解等非强制执法环节进行记录
（四）注意事项
1. 音像记录作为文字记录的补充记录方式，要与文字记录有效衔接；对文字记录能够全面有效记录执法行为的，可不再单独进行音像记录。
2.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音像记录内容，应当严格按照保密规定和隐私保护要求进行管理。
3. 音像记录资料的保存期限应当符合执法案卷归档管理的有关规定。
